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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35 

第 23～25 行 

原本為： 

34.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者（即排放廢（污）水於地面水體不符合放流水標準者），處新臺

幣多少罰鍰？ 三千元以上三萬以下 一萬元以上五萬以下 三萬元以上六萬以下 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

下。 

 答案為。 

 

修正為： 

34.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者（即排放廢（污）水於地面水體不符合放流水標準者），處新臺

幣多少罰鍰？ 三千元以上三十萬以下 一萬元以上五萬以下 三萬元以上六萬以下 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

以下。 

 答案為。 

 


